北华大学附属医院消防维修保养招标
调研公告

为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保障全院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有效、稳定运行，规范消防设施日常巡查、维修、保养、检测及应急抢修工作，结合我院实际消防安全管理需要，现就全院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服务项目开展公开市场调研，诚邀符合资质条件、具备医院服务经验的优质供应商报送服务方案、技术标准及报价资料，为后续采购工作提供参考依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项目名称：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消防设施维修保养服务项目
服务地点：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全院范围，含门诊楼、住院楼、行政楼、后勤库房、配电室、医用供氧中心、消防控制室及各类重点防火要害区域。
服务期限：1年
预算金额：12万元
调研方式：公开征集、自愿报名、资料报送、现场踏勘。
二、维保服务范围及内容
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防联动控制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室内外消火栓系统；应急照明、消防疏散指示标志、防火门、防火卷帘、机械防排烟系统；各类灭火器、消防气体灭火系统、消防水泵、稳压给水设备、消防水箱等配套设施。严格按照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25201）规范要求，开展日常巡查、月度保养、季度专项检测、年度功能性全面检修；消防设施故障排查、即时维修、应急抢修、系统调试、老旧零部件检修与更换建议；完善消防管理台账、维保记录整理归档，配合各级消防检查、专项督查及隐患整改工作；提供消防安全技术咨询、隐患排查告知、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。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符合国家建筑消防维修保养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。
2.维保机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必须有消防维修保养内容。
3.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。
4.提供上级部门发放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备案凭证。
5.投标人至少提供两个性质相似的消防设施维保的业绩（业绩需附发票）。
6.投标人拟派出的现场维保人员具有相应工作能力及资格证书，并保证与投标文件中人员相符合。
7.投标人的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（项目负责人）必须在本单位注册超过二年以上确保有一定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。

四、需提交调研资料
1.法定基本资格
上述第三项供应商资格要求中所需材料凭证及独立法人资格、营业执照。
2.财务与信誉
依法纳税、无重大违法记录、无失信被执行人、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。
3.报价单
报价单要求详见附件
五、时间及报送要求
资料递交有效期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现场踏勘：供应商可自行与我方联系人对接，统一安排院内现场踏勘，充分了解院区消防设施现状及作业环境；
[bookmark: _GoBack]报送方式：调研需提供的资料电子版发送邮箱792607443@qq.com、纸质版报送至安全保卫部
递交部门：安全保卫部
凡资料缺失、未加盖公章、逾期报送的，一律视为无效报名。
六、其他事项
本次公告仅为市场调研摸底，不属于招标、采购法定流程，调研结果不具备合同约束力；各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交全部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弄虚作假一经查实，取消本次参与资格，并纳入我院服务商黑名单；踏勘及服务方案编制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，我院不承担任何补偿费用；我院将对所有报送资料统一审核、综合比对，择优筛选服务商，作为后续采购工作重要参考。
七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老师
联系电话：0432-62166110
受理部门：安全保卫部


安全保卫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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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报价单：

报价单
	项目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

备注：附公司名称加盖公章并写明日期

公司名称：
年  月   日

